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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指导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文件的技术审查工

作，明确技术审查内容，统一审查尺度，规范审查资料要求，提高既

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文件审查质量和效率，助力城市更

新，结合南京市具体工作情况，特编制本指南。

本指南共分 4章，主要内容有：1 总则；2 基本规定；3 报审技

术性文件要求；4 勘察审查原则。

本指南在编制过程中，以《南京市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勘察导

则（试行）》内容为基础，通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南京市多年

来岩土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工作实践经验，参考省内外先进经验和标准，

并广泛征求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形成最终成果。

本指南由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制，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

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

见和建议，请反馈至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王府大街 8号测绘大厦 19楼；邮编：2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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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指导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文件施工图审查

工作，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3号发布，第 46号

修改）、《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管理实施意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苏建科〔2005〕226 号）的规

定，特编制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南京市行政区域内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勘察

文件的审查，但不包括既有的临时性建筑、自建房、历史建筑、古建

筑、文物保护建筑以及行业有特殊要求的建筑。

【条文说明】本指南所述勘察文件指由勘察单位编制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当受现场施

工条件限制，勘探点间距或取样数量无法满足现行标准的要求时，勘察文件报审前，视工程

情况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

1.0.3 本指南针对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特点，结合国家和地方标

准进行编制，为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的勘察和岩土工程勘察文件施

工图审查提供指导。

1.0.4 本指南所指的既有建筑分为受损建筑、增载建筑、移位建筑

三类。

【条文说明】本指南对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的分类是基于勘察专业需求；对于不属于

上述分类的其他类型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可参照与勘察有关的技术标准要求执行。

1.0.5 本指南所规定的审查内容是保证工程勘察质量的基本要求，

并不是工程勘察的全部内容。勘察单位和勘察人员应全面执行工程建

设规范、标准和法规的规定。

1.0.6 本指南主要依据2025年 12月31日之前发布的法规和发布实

施的工程建设标准编制，在此之后如有新版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实施，

应以新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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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当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设计涉及地基基础，原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不能满足加固改造设计要求，或缺乏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时，应

补充或重新进行岩土工程勘察，勘察报告应进行施工图审查。

2.0.2 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的岩土工程勘察应满足既有建筑加固

改造对场地及地基基础评价的要求。

2.0.3 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的岩土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应满足

《南京市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勘察导则（试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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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审技术性文件要求

3.0.1 应提供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3.0.2 应提供搜集到的原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必要时尚需提供搜集

到的周边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原地基基础竣工图或设计施工图、

检测鉴定报告及监测报告等资料。

【条文说明】如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勘察成果中利用了搜集的原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或

周边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则在施工图报审时应提供其报告。对无法搜集到原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的，但有原地基基础竣工图或设计施工图、检测鉴定报告及监测报告等，可提供作为

审查参考材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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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勘察审查原则

4.1 一般规定

4.1.1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应资料完整、真实准确、数据无误、图表

清晰、结论有据、建议合理、便于使用和适宜长期保存，并应因地制

宜，重点突出，有明确的工程针对性。

4.1.2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应对工程利用、整治和改造的地基基础方

案进行分析论证，提出建议；对工程施工和使用期间可能发生的岩土

工程问题进行预测，提出监测和预防措施的建议。

4.1.3 勘察报告的文字、术语、代号、符号、数字、计量单位、标

点，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4.1.4 勘探点的位置应根据既有建筑结构类型、荷载分布、地基基

础形式、周边环境等因素确定，宜在既有建筑的周边和角点外侧沿外

墙基础就近布置或布置在地基处理范围内。

4.1.5 勘探点的布置应能控制既有建筑改造影响范围，反映场地工

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并满足改造工程基础设计的要求。

4.1.6 勘探孔深度应能满足地基评价及地震效应评价的要求。

4.2 勘探点的布置

4.2.1 对受损建筑，勘探点在平面上应能控制建筑物的地基范围。

下列部位应设置勘探孔：

1 损坏或变形较大部位；

2 荷载突变部位或改变既有基础形式部位；

3 受加固改造影响较大的部位；

4 环境影响显著部位；

5 初步判断为可能引起受损的部位。

4.2.2 根据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后基础承载状态及评价要求，增载建

筑宜按表 4.2.2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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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增载建筑工程类型

类型 划分依据

A类 拟新建基础且新增荷载由新建基础单独承担

B类
拟新建基础或进行地基及基础加固，由新、旧基础共同承担荷载，或由加固

后的地基承担荷载

C类 直接利用原基础承担新增荷载

对增载建筑，勘探点在平面上应能控制建筑物的地基范围。勘探

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 A类工程，应结合新建基础平面位置布置；

2 对于 B 类工程，应邻近既有基础布置或在新建基础平面位置

布置；

3 对于 C类工程，应邻近既有基础布置；

4 宜在基础外侧适当距离处布置一定数量的对比孔。

4.2.3 对移位建筑，岩土工程勘察应包括移位建筑原址、移位路线

和新址勘察。移位建筑新址勘察应按新建工程的要求进行，并应符合

现行标准的规定。移位建筑原址勘察勘探点在平面上应能控制建筑物

的地基范围；移位线路勘察勘探点在平面上可根据路线宽度按中心线

或方格网均匀布置。对于抬高或者降低基础的垂直移位建筑，勘探点

在平面上应能控制移位建筑原址及其施工影响范围。

4.2.4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岩土工程勘察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勘探点宜根据资料搜集情况、基础形式、场地条件等布置于

电梯基础范围。

2 单个单元加装电梯时，不宜少于 1 个勘探孔；对排列比较密

集的多个单元加装电梯，可按相应的地基基础勘察要求布置勘探孔。

3 采用天然地基时，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天然地基沉降计算要求。

采用桩基时，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应深入预计桩端平面以下 3～5 倍桩

身直径，且不得小于 3m；对大直径桩，不得小于 5m。控制性勘探孔

应满足地基沉降计算要求。

【条文说明】现行标准对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勘察勘探孔数量没有明确的要求。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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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层住宅加装的电梯基底面积通常不大于 4.0m×4.0m，布置不少于 1 个勘探孔，一般能

满足设计及施工要求。对排列比较密集的多个单元加装电梯，可结合地基复杂程度等级和拟

采用的基础类型确定勘探点间距。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地基评价及地基变形的计算要求。

4.3 取样和测试

4.3.1 对受损建筑，在基底下地基主要受力层或地基处理深度范围

内，采取原状土试样的竖向间距或进行标准贯入试验等原位测试试验

点的竖向间距宜为 0.5m～1.0m；超过此深度不应大于 2.0m。

4.3.2 对增载建筑、移位建筑，采取原状土试样的竖向间距或进行

标准贯入试验等原位测试试验点的竖向间距宜为 1.0m～1.5m。

4.4 室内试验

4.4.1 岩土性质的室内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应符合《岩土工程勘察

规范》GB 50021 的规定；试验仪器和试验步骤应符合《土工试验方

法标准》GB/T 50123 和《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 50266 的规

定。

4.4.2 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应根据工程特点、勘察目的、岩土特性

和既有地基受力状态等综合确定。

4.4.3 基础采用天然地基时，压缩试验成果中应有 e-lgp 曲线，并提

供先期固结压力、压缩指数、回弹指数和与增荷后土中垂直有效压力

相应的固结系数，以及三轴不固结不排水剪切试验成果。土的压缩-

固结试验最大压力应大于土的有效自重压力与附加压力之和。

4.5 地下水

4.5.1 岩土工程勘察应根据工程要求，通过搜集资料和勘察工作，

掌握下列水文地质条件：

1 地下水的类型和赋存状态；

2 主要含水层的分布规律；

3 区域性气候资料，如年降水量、蒸发量及其变化和对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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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影响；

4 地下水的补给排泄条件、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补排关系及其对

地下水位的影响；

5 勘察时的地下水位、历史最高地下水位、近 3～5年最高地下

水位、水位变化趋势和主要影响因素；

6 是否存在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源及其可能的污染程度。

4.5.2 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在基坑开挖过程中需要对地下水

进行控制（降水或隔渗），且已有资料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进行专门

的水文地质勘察。

4.5.3 地下水位的量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遇地下水时应量测水位；

2 对工程有影响的多层含水层的水位量测，应采取止水措施，

将被测含水层与其他含水层隔开。

4.5.4 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评价应符合现行标准的规定。

4.5.5 岩土工程勘察应评价地下水的作用和影响，并提出预防措施

的建议。

4.6 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

4.6.1 场地地震效应评价应在搜集场地地震历史资料和地质资料的

基础上结合工程情况进行。地震效应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明确评价依据；

2 提供勘察场地的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设计

地震分组；

3 确定场地类别，进行岩土地震稳定性（如滑坡、崩塌、液化

和震陷特性等）评价；

4 划分对建筑有利、一般、不利和危险的地段；

5 存在饱和砂土或饱和粉土的场地，当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及 7 度以上时应进行液化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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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场地液化判别应先进行初步判别，当初步判别后认为需要进

行进一步判别时，应采用标准贯入试验方法进一步判别；

7 对可液化场地应评价液化等级和危害程度，提出抗液化措施

的建议；

8 当场地类别、液化程度差异较大时，应分区进行评价；

9 位于条状突出的山嘴、高耸孤立的山丘、非岩石和强风化岩

石的陡坡、河岸和边坡边缘等不利地段的工程，应阐述边坡形态、相

对高差、地层岩性、拟建工程至边坡的距离；

10 对需要采用时程分析法补充计算的工程，应根据设计要求提

供土层剖面、场地覆盖层厚度和有关动力参数。

4.7 特殊场地

4.7.1 勘察应查明不良地质作用的类型、成因、分布范围、发展趋

势和危害程度，并提出整治方案的建议。

4.7.2 拟建场地存在特殊性岩土时，应结合既有建筑改造工程特点，

按现行标准进行勘察和评价。

4.7.3 对建造在斜坡场地上的既有建筑，应综合加固改造方案、场

地现状和场地地质条件进行勘察，并进行稳定性评价。

4.8 岩土参数

4.8.1 岩土参数应根据岩土工程分析评价需要进行提供，宜包含以

下指标：

1 岩土的天然密度、天然含水率；

2 粉土、黏性土的孔隙比；

3 黏性土的液限、塑限、液性指数和塑性指数；

4 土的压缩性、抗剪强度等力学特征指标；

5 岩石的密度、软化系数、单轴抗压强度；

6 特殊性岩土的特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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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原位测试指标；

8 其他岩土指标。

4.8.2 岩土参数统计应符合所依据的技术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

1 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应按岩土单元分层统计；

2 应提供岩土参数的统计个数、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3 岩土层的主要测试指标（包括孔隙比、压缩模量、黏聚力、

内摩擦角、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圆锥动力触探锤击数、岩石抗压强

度等）应提供统计个数、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差、变异系

数等；

4 必要时提供参数建议值。

4.9 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和成果报告

4.9.1 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应在搜集已有资料、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

勘探和测试的基础上，结合既有建筑加固工程特点和要求进行。应对

拟建场地和地基基础进行评价，评价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

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提供设计和施工所需岩土参数。

4.9.2 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场地稳定性、适宜性评价；

2 场地地震效应评价；

3 地下水和地表水评价；

4 地基基础评价；

5 加固改造工程建设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评价。

4.9.3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应根据任务要求、工程特点和地质条件等

具体情况编写，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勘察目的、任务要求和依据的技术标准；

2 拟建工程概况；

3 勘察方法和勘察工作布置；

4 场地地形、地貌、地层、地质构造、岩土性质及其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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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项岩土性质指标，岩土的强度参数、变形参数、地基承载

力的建议值；

6 地下水埋藏情况、类型、水位及其变化；

7 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8 可能影响工程稳定的不良地质作用的描述和对工程危害程度

的评价；

9 场地稳定性和适宜性的评价；

10 施工期间地质条件的检验和监测等建议。

4.9.4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文字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与勘察工作概况；

2 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

3 岩土参数；

4 岩土工程分析评价；

5 结论与建议。

4.10 图表

4.10.1 勘察报告图表应有图表名称、项目名称，图件应有图例、比

例尺，平面图应有方向标。

4.10.2 勘察报告的表格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勘探点主要信息数据一览表；

2 各项原位测试及室内试验汇总统计表；

3 其他相关的计算分析表格。

4.10.3 勘察报告的图件及附件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勘探点平面布置图；

2 关键地层层面等高线图和等厚度线图；

3 工程地质剖面图；

4 钻孔柱状图；

5 探井或探槽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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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内试验成果；

7 各项原位测试成果；

8 其他相关图件及附件；

9 工作照片、探槽照片及岩芯照片；

10 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勘察任务书；

11 搜集到的原勘察资料和周边勘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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